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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5年农村妇女两项疾病
免费筛查工作的通知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实施农村适龄妇女免费筛查两项疾病（乳腺癌、宫颈癌）项目，对提高广大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根据市卫计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妇联《关于印发<淄博市农村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淄卫字〔2014〕123号）要求，自2014年始，我区需5年内完成32143人筛查任务。为确保2015年筛查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完成6000名农村户籍妇女乳腺癌、宫颈癌筛查工作。各镇、街道、经济开发区筛查任务数（见附件）。
（二）医疗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，承担农村妇女乳腺癌、宫颈癌检查人员培训覆盖率达到100%。

（三）逐步提高农村妇女自我保健意识，妇女乳腺癌、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70%以上。

二、工作对象与内容

（一）工作对象：35—64岁的周村区农村户籍妇女。

（二）工作内容：

1.乳腺癌检查

（1）乳腺临床检查和乳腺彩色B超检查：对接受检查的妇女均进行乳腺的视诊、触诊和乳腺彩色B超检查。

（2）乳腺钼靶X线检查：对乳腺彩色B超检查可疑或异常者进行乳腺钼靶X线检查。

2.宫颈癌检查

（1）妇科检查：包括盆腔检查。

（2）宫颈脱落细胞液基细胞学（TCT）检查：包括刷取、固定、TCT制片、巴氏染色以及采用TBS描述性报告对宫颈脱落细胞进行评价。

（3）阴道镜检查：对宫颈脱落细胞检查结果可疑者或异常者进行阴道镜检查。

（4）组织病理学检查：对阴道镜检查结果可疑或异常者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。

三、实施方法和时间

（一）实施方法：目标人群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，已筛查过的人群不再参加筛查。

（二）实施时间：2015年4月15日—8月30日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阶段（2015年4月）

充分利用健康教育巡讲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，广泛宣传相关政策和妇女健康知识，提高广大妇女预防“两癌”知识的知晓率和自觉参与免费筛查工作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15年5月—8月）

各相关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根据要求，全面启动筛查工作；镇、经济开发区适龄农村妇女持《户口簿》和《乳腺癌、宫颈癌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》到镇、经济开发区卫生院按照查体流程进行体检；街道适龄农村妇女持《户口薄》和《乳腺癌、宫颈癌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》到区妇幼保健院按照查体流程进行体检;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将筛查情况反馈至各镇、街道、经济开发区，由各镇、街道、经济开发区做好督促工作，确保2015年筛查任务保质保量完成。
5、 保障措施

（一）透明管理，接受监督。

我区免费为35—64岁农村妇女进行乳腺癌、宫颈癌筛查，各有关单位收取规定服务项目之外的其他服务费用，需征得妇女本人或家属同意。筛查出的可疑及阳性病例需做进一步诊断治疗的，费用自理。为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，在区卫生局设立投诉电话：6195129。

（二）高度重视，严格考核。
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作为年度考核重要内容，纳入各镇、街道、

经济开发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体系。

（三）明确职责，密切配合。
1.区卫生局：负责印制《乳腺癌、宫颈癌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》、《农村妇女乳腺癌、宫颈癌自愿免费检查反馈卡》、《淄博市农村妇女乳腺癌检查项目个案登记表》、《淄博市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个案登记表》及其他相关宣传材料；对参与筛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，确保严格按规定操作完成各项检查，切实提高筛查质量；对承担乳腺癌、宫颈癌筛查任务的机构进行质控管理，规范操作流程，复核检查结果；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统计。

2.区妇联：负责做好项目的动员和宣传，利用健康教育巡讲等方式对镇、街道、经济开发区妇联及适龄农村妇女进行相关知识宣传，提高适龄妇女检测率。

3.区财政局：负责为项目检查提供经费保障，确保项目组织、宣传、培训等工作顺利进行。

4.镇、街道、经济开发区：负责辖区内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，做好宣传发动、人员组织、登记管理及《乳腺癌、宫颈癌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》的发放等工作。

5.区妇幼保健院，镇、经济开发区卫生院：负责项目的初筛及复筛工作，按各自工作职责做好资料填写、上报及整理归档保存工作。

附件：2015年周村区农村妇女乳腺癌、宫颈癌免费筛查

      数量分配表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5年4月8日
附件
2015年周村区农村妇女乳腺癌、宫颈癌

免费筛查数量分配表
	单位
	指标任务数

	王村镇
	1500

	南郊镇
	1400

	北郊镇
	1400

	经济开发区
	900

	丝绸路街道
	200

	青年路街道
	200

	大街街道
	200

	永安街街道
	200

	合   计
	6000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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